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陵政办函〔2021〕36 号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陵川县 2021 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

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陵川县 2021 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项目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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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川县 2021 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项目

实 施 方 案

为扎实推进我县 2021 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工作，根据

山西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做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工作的通

知》(晋农办经发〔2021〕201 号)以及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农业生产托管试点项目的通知》(晋农办经

发〔2021〕191 号)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农业生产实际，制定本

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陵川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，太行山南麓，辖 11 个乡镇,272

个行政村和社区，耕地面积 46.51 万亩，承包农户 5.56 万户。

粮食作物以玉米、谷子等种植为主，特色主导产业为中药材。2021

年粮食播种面积 33.6 万亩，其中，玉米面积 30 万亩，谷子面积

2 万亩，豆类面积 0.2 万亩，薯类面积 1.4 万亩，全县已注册登

记并在山西农机信息网上公示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33 家，开展了

土地流转、生产托管、半托管等多样化服务，截至 2020 年底，

全县实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17 万亩、涉及农户 2.3 万户。

近年来，我县高度重视“三农”工作，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

为核心，以发展现代农业为方向，全县农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，

农业新型业态蓬勃发展。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 14 万亩。

二、项目目标

重点推进粮食作物生产托管，积极探索中药材特色主导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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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产托管服务，支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,

促进形成稳定活跃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市场，培育壮大农业生产

托管服务组织，为拓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领域、开辟农业生产

社会化服务市场积累经验。

2021年全县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2.7375万亩，其中：

中央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面积 1.7375 万亩，市级农业生产托

管服务试点面积 1 万亩。通过项目实施，引导小农户走向现代农

业发展轨道，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。

三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实施范围。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

工作，各乡镇分别选择部分村作为项目实施地，同等条件下优先

支持农林文旅康试点村、脱贫村、“三变”改革试点村。

（二）补助项目。玉米、谷子等粮食作物农业生产托管服务。

（三）补助环节。按照“围绕主导产业、突出重点环节、扩

大覆盖范围、集中连片推选”原则，确定主要补助环节为玉米、

谷子等粮食生产的秸秆粉碎还田、土地深耕、旋耕、机播、机防、

机收等(已享受相同项目补贴的不能重复享受)。

（四）补助对象。全县范围内承担本项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、

服务型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等托管服务组织和服务对

象，优先补助整村推进的服务组织。

（五）补助标准。2021 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项目财政

补助金额总额 241 万元，其中: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141 万元、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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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级补助资金 100 万元，原则上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

超过 30%，单季作物亩均补助标准分别不超过 77 元、89 元和 100

元(具体指导价格和补助标准详见附件)。其中，财政补助资金的

20%补助服务组织，主要用于服务组织进行托管宣传、组织服务、

农民培训、托管档案管理、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建设和填报

等事项;财政补助资金的 80%补助服务对象。对接受服务的规模

经营主体，其享受项目任务补助资金总量不超过项目总资金的

40%。家庭农场或规模大户原则上单个环节补助面积不超过 150

亩;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原则上单个环节补助面积不超过

其经营总面积的 40%；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小农户通过合作和联

合、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等，实现耕地集中连片、统一开展农业

生产托管，按实际托管面积补助。

（六）补助方式。资金补助采取政府购买服务、先服务后补

助的方式，即服务组织每个环节实施完毕并经验收合格后，按其

实际作业量兑付补助资金、服务组织要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

同，确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，按照每环节市场价的 76%收取服务

对象的服务费,市场价与服务对象实际付费的差价，作为对服务

对象的补助资金直接补助给服务组织。

（七）实施时间。2021 年 9 月 27 日至 2022 年 9 月底。

四、实施流程

（一）确定服务组织。各乡镇要深入调研，广泛了解辖区内

广大农户和规模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意愿，掌握各集体经济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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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耕地情况、组织能力、服务能力以及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、

专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规模、能力、信誉、服务价格，在进行综

合评估的基础上，公开、规范、择优确定辖区内集体经济组织为

项目实施主体，同时,推荐服务型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

参加项目实施主体的评选。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(以下简称为县领导小组办公室)根据推荐名单，组织公

开评选，确定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名单。经公开评选确定的服

务组织要通过网站、电视、报纸等媒体进行公示。选定的服务组

织应遵循《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规范)》开展服务。

1.承担本项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具备的条件:

（1）项目实施规模在 300 亩以上，鼓励整村连片推进;

（2）村集体领导班子团结，组织能力强，群众接受服务意

愿较强;

（3）拥有或能组织与其服务内容、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

机械;

（4）制度规范、财务账目健全、核算准确;

（5）能够主动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。

2.承担本项目的服务型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等服务

组织应具备的条件:

（1）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达

两年以上;

（2）拥有与其服务内容、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机械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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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能力;

（3）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信誉;

（4）具有组织、协调、管理能力，能妥善处理项目实施过

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;

（5）机构健全、制度规范、财务账目健全;

（6）自愿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，在农业机

械上安装农机远程监测系统并使用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。

（二）签订服务合同。承担本项目的服务组织要与服务对象

签订服务合同，同时，集体经济组织还要与组织、雇用的农机户、

农机合作社签订服务合同，明确服务地块、服务面积、服务内容、

作业时间、质量要求等内容，并报所属乡镇存档备查。

（三）提供作业服务。服务组织按照服务合同提供相关服务，

认真填写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作业单，并经农户签字确认。

（四）监督项目实施。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指导做好各项

服务工作，各乡镇要监督服务组织作业开展情况，及时掌握作业

动态;对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推进工作的服务组织要及时向县领导

小组办公室反映并按规定进行调整。

（五）检查验收。一是乡镇验收。在项目作业结束后，服务

组织要及时向所属乡镇提出验收申请,各乡镇组织相关人员组成

验收组进行验收，抽查比例不得低于作业村服务农户数的 10%;

验收合格后向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验收报告和验收申请。二是

县级抽验。在乡镇验收合格的基础上，县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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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抽查、入户抽查、使用农机远程监测系统等方式，每个乡镇随

机抽查 2-3 个村，每个村抽查 3%的作业农户，验收完成后，填

写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补助资金核算表。

（六）兑付补助资金。采取先作业后补贴的方式，验收结束

后，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收集有关资料,经审核无误后，及

时兑付补助资金。

（七）项目总结。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总结典型模式和

成功经验、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等，向省农业农村

厅上报绩效评价报告、工作总结和 2022 年工作计划。

（八）绩效评价。项目完成后,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对实施

项目内容、开展情况、实施效果、验收情况、资金兑付、档案资

料存档情况等进行自查,开展绩效评估，并接受省、市项目绩效

评价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工作领导小

组负责 2021 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项目的全面工作，县领导

小组办公室负责项目日常工作，做好试点工作的政策宣传解读和

项目落实，积极探索和创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机制和有效

模式，乡村两级要提高认识，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，

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农户、发展集体经济的职能，精心组

织、积极实施农业生产托管试点项目。

（二）强化督促指导。各乡镇要加强对托管服务主体履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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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的监管，将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，

对服务面积、服务质量进行严格监督。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

督查指导，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展情况，要强化社会监督，畅通

举报渠道，及时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。

（三）严格资金监管。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完善农业生产托

管服务资金管理办法，切实加强资金监管，对项目资金实行专账

管理，对违规挤占、截留、挪用项目资金等行为，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，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运转。

（四）保障工作经费。县财政局要安排必要的项目工作经费，

主要用于专业技术人员服务、宣传培训、印制合同、入户指导、

监督检查、项目验收、试点经验总结与完善政策措施等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利用报纸、网络、电视等多种

媒体、广泛宣传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政策、鼓励引导广大农户和服

务组织积极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，着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

力，实现集中连片推进机械化、规模化、集约化的绿色高效现代

农业生产方式。

附件：1.陵川县2021年农业生产托管试点服务领导小组名单

2.陵川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指导价格和补助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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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陵川县 2021 年农业生产托管试点服务

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赵永胜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秦永强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董国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成 员：宋志刚 县财政局局长

刘跃春 县农业农村局主任科员

李中华 崇文镇政府镇长

秦 宁 礼义镇政府镇长

张培亮 附城镇政府镇长

段韶飞 平城镇政府镇长

常砚星 西河底镇政府镇长

司明明 杨村镇政府镇长

李 娜 潞城镇政府镇长

和剑南 夺火乡政府乡长

梁 智 马圪当乡政府乡长

王国亮 古郊乡政府乡长

申君良 六泉乡政府乡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，由董国斌

兼任办公室主任。以上领导小组成员职务如有变动，由所在单位

继任领导自然接替，不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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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陵川县粮食生产托管服务指导价格和补助标准

耕作服务环节 市场指导价格(元/亩) 补助标准(元/亩)

耕

秸秆还田 30 9

秸秆粉碎+深耕 70-80 21-24

秸秆粉碎+深耕+旋耕 100-120 30-36

深耕 40-50 12-15

旋耕 30-40 9-12

种

机播 30-40 9-12

覆膜+机播 70-80 21-24

防 防 10-15 3-5

收 机收 90-100 27-30




